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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 2 月份行政會議會議紀錄 

 

壹、時間：113 年 2 月 21 日上午 9 時 20 分 

貳、地點：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陳校長錫輝            記錄：張瓊文 

肆、出席人員：如簽到簿 

伍、各處室工作報告：詳見各處室書面及口頭補充報告 

陸、主席裁示及結論： 

一、秘書，各位同仁早安，謝謝大家參加 2 月份行政會議，因剛開學，有些孩子尚在適

應努力中，還有高風險家庭，請老師及行政端多給關懷及支持。 

二、謝謝總務處多了解德睿旭光電廠商，也謝謝新竹特教提供寶貴資訊給我們，也麻煩

總務處針對新竹特教在光電施工遇到的問題給予規範及避免。 

三、在汙水處理工程方面，謝謝總務處配合國教署長官及委員場勘。 

四、性平中心方面，本校對口是秘書，有需求申請可跟秘書反應一下。 

五、國際教育旅行方面，學務處目前進行國際教育交流經費補助申請。 

六、翁仁厚夫婦預計於今年 3/5(二)上午蒞校並贈送本校同學一人一份禮物，當天有捐贈

儀式，特此告知。 

七、公務用信箱將進行社交工程演練。(設備組長說明：行政同仁都有教育雲公務用信箱，

請同仁們配合國教署社交工程演練掃描 QRcode 填寫資料。請同仁們避免使用自動轉

寄到其他帳號收信、或是多帳號收線的 APP 等功能來閱覽教育雲信箱的郵件，進行

社交工程演練時，此舉會視為轉寄可疑信件。另外請同仁避免使用教育雲帳號作為私

人用途，如蝦皮、momo、臉書平台、新聞電子報的會員註冊信箱，收信時才不會誤

判可疑郵件。) 

八、請總務處將 1 月增加水電的原因在會議資料敘明。 

柒、處室補充報告： 

   一、秘書補充： 

翁仁厚夫婦一行人將於 3/5(二)上午 10：30 蒞校參訪與捐贈活動(10 萬元給每位學生

一份禮物，剩餘金額則用於社團需要的用具)，感謝學務處協助學生禮物的挑選、太

鼓社社團、蛇板社歡迎表演與受贈相關細節，屆時約 11：30-12：30 會到職場及教學

區參觀，請大家知悉。 

  二、教師會理事長補充： 

有關學務規章五-本校導護工作實施要點修正，該提案為經會議半數以上教師表決通

過，陳校長公告實施即可。依會議規範，提案單位對於已通過表決之議案並無會後簽

核擱置權。依要點校長有公告權無核示權，如校長對於該提案有意見應依規定程序處

理。 

校長回覆：謝謝學務處討論，這件已提到教學研究會，因上次會議個人有出席，記得

該細節是有討論並經表決。本校要點或規章有修正及調整，其行政程序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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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由行政會議或主管會議先做討論通過，再送相關會議提案討論較為妥當。 

學務處生教組資料第 6 點，來研議怎麼寫會比較洽當，該行政程序還是將

其補齊，老師可能誤以為該案已通過。 

學務處主任說明：職將依 112 年期初教學研究會之學務處提案(學務規章五)決議，

進行導護工作之修訂。 

1. 取消當值導護之中午與下午導護巡視工作。 

2. 本學期原中午時段之巡視工作，依校長指示，暫請學務處同仁協助。     

 捌、討論題案：  

    教務處提案: 

提案一：修訂本校教學資源中心管理規範，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因應圖書和教材教具系統升級，使用教育部「全國閱讀推動與圖書管理系

統」。其借閱規則和讀者管理方式與舊系統不同、原條文已不適用，故須調整

管理規範部分條文，調整內容如下: 

1. 教職員工依身分證件辦理借閱。 

2. 借閱件數、天數等為圖書、期刊、視聽光碟、教具合併計件。 

    決 議：將校外規章納入，修正後照案通過。 

學務處提案： 

提案一： 擬修訂學務規章 學九 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，提請討

論。 

說  明：(一) 依據相關現行實施內容，進行修正。 

        (二) 刪除部分以雙刪除線顯示；增加部分以粗體加框字體顯示。 

決  議：經修正後照案通過。 

提案二： 擬修訂學務規章 學二十 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要點 

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(一) 依據相關現行實施內容，進行修正。 

        (二) 刪除部分以雙刪除線顯示；增加部分以粗體加框字體顯示。 

    決  議：本案再議，先公告給全校老師週知，待做調整後並在相關會議做討論，於期

末校務會議決議後定案 

玖、散會：上午 11 時 40 分。 

 


